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８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０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完成股份锁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追加承诺情况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接到控股股东敦化市康

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平投资”）的《关于自愿锁定所持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的承诺函》。承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止）自愿锁

定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转让、不减持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所持有的该部分股份；若违反上述决议，将转让或减持所得收益全部归公司所有。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发布了《关

于控股股东自愿锁定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７

）。

二、办理股份性质变更手续情况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追加承诺业务管理指引》的规定，本公司董事会受康平投

资的委托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所涉及股份

办理限售登记及变更股份性质的手续， 并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完

成股份锁定登记的结果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

完成以上追加股份锁定及股份性质变更登记手续后， 康平投资持有的公司

２５１

，

４７５

，

０１６

股普通股股票锁定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三、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公司完成上述股份锁定登记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９

，

７５０

，

６２２ １９．４４％ ２５１

，

４７５

，

０１６ ３５１

，

２２５

，

６３８ ６８．４７％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７％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７％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７３

，

７５０

，

６２２ １４．３７％ ２５１

，

４７５

，

０１６ ３２５

，

２２５

，

６３８ ６３．４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６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８６％ ２５１

，

４７５

，

０１６ ３１７

，

４７５

，

０１６ ６１．８９％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

，

７５０

，

６２２ １．５１％ ７

，

７５０

，

６２２ １．５１％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１３

，

２４０

，

７６０ ８０．５６％ ２５１

，

４７５

，

０１６ １６１

，

７６５

，

７４４ ３１．５３％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３

，

２４０

，

７６０ ８０．５６％ ２５１

，

４７５

，

０１６ １６１

，

７６５

，

７４４ ３１．５３％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５１２

，

９９１

，

３８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１

，

４７５

，

０１６ ２５１

，

４７５

，

０１６ ５１２

，

９９１

，

３８２ １００．００％

四、其他

康平投资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持有公司股份

２５１

，

４７５

，

０１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１２

，

９９１

，

３８２

股的

４９．０２％

（其中已质押

２４６

，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９８％

）。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000667

债券简称：

09

名流债 债券代码：

112012

公告编号：

2011-69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09

名流债”

2011

年付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2009

年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次债券

"

）

2011

年付息的最后

交易日为

2011

年

11

月

1

日，付息债权登记日和除息日为

2011

年

11

月

2

日。 凡在

2011

年

11

月

1

日

前（含当日）买入本次债券的投资者，根据其在

2011

年

11

月

2

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次债券数量，享有获得本次付息的权利。

2011

年

11

月

2

日

后（含当日）买入本次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获得本次付息的权利。

本次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09

］

784

号文

"

核准发行。 本次债券将

于

2011

年

11

月

3

日支付

2010

年

11

月

3

日至

2011

年

11

月

2

日期间的利息（以下简称

"

本次利息

"

）。

根据《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等文件的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本次付息有关事项公布

如下：

一、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2009

年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

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

18

亿元

3．

债券简称及债券代码：

09

名流债、

112012

4．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为

7.05％

5．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6．

票面金额：人民币

100

元

7．

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8．

起息日：

2009

年

11

月

3

日

9．

付息日：本次债券存续期间，自

2010

年起每年

11

月

3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0．

担保情况：公司子公司合法拥有的部分土地使用权、子公司北京浩达天地置业有限公

司

100%

股权以及公司持有的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600743

）部分股权依法设定

抵押或质押，以担保本次公司债券的本息按照约定如期兑付。

11．

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跟踪评级，维持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本

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

12．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次债券于

2009

年

11

月

2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3．

本次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为

7.05%

，每手

"09

名流债

"

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70.50

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派息款到账日

1．

债权登记日：

2011

年

11

月

2

日

2．

除息日：

2011

年

11

月

2

日

3．

派息款到账日：

2011

年

11

月

3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债券付息的对象为截至

2011

年

11

月

2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次债券全体持有人 （界定标准参见本公告最前面

的

"

特别提示

"

）。

五、付息办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派息款到帐日

2

个交易日前，公司会将本次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次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

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

构）。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次债券个人（包括证

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由

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

暂行办法》（国税发［

2009

］

3

号）等规定，本次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

次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咨询及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 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0

号水果湖广场

5

层

邮政编码：

430071

咨询电话：

027-87838669

传 真：

027-87836606

转

678

八、相关机构

1．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8

号盈泰中心

2

号楼

9

层

联 系 人：孙 健

电 话：

010-59312899

传 真：

010-59312908

2．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邮政编码：

518031

联 系 人：车 军

特此公告。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0

月

26

日

股票简称：青龙管业 股票代码：

002457

公告编号：

2011-048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6

月

1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超募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具体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报》上的《关于调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8

）。

新疆阜康青龙管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完成了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并取得新疆阜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

变更为

5000

万元，实收资本由

1000

万元变更为

2000

万元，其他项目未变。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617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11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董事会议

决议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公布了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董事会议决

议的公告（编号：

2011-006

），由于笔误，公告中的审议的第二十五项

"

公司决定于

2011

年

11

月

10

日召开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应为

"

公司决定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召开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予以更正。

因工作疏忽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本公司董事会在此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５８

证券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３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传闻简述

近日，《理财周报》刊登了《庞大花光

６０

亿再发债

３８

亿 董秘回应称无需解释》的报道，部

分媒体进行了转载。

二、澄清声明

１

、报道中称：本公司募投项目资金使用存在变更。 本公司澄清如下：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投项目”）的变更，亦不存在募投项目资金使用的

变更。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６３

亿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６

，

０４０

，

００６

，

７４６

元， 包括募投项目资金

１

，

８５１

，

１５５

，

６００

元和超募资金

４

，

１８８

，

８５１

，

１４６

元。

（

１

）募投项目资金

１

，

８５１

，

１５５

，

６００

元的使用情况如下：

（

ａ

）

４

亿元已按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资金用途补充营运资金。

（

ｂ

）

１４

个新建、改建经营网点项目建设资金

１

，

４５１

，

１５５

，

６００

元，均按照《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招股说明书》披露资金用途投入相关募投项目，其中项目固定资产投资为

４３８

，

５８７

，

９１２．６０

元，项目运营铺底流动资金为

５０７

，

７２０

，

０００

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本公司

１４

个新建、改建经

营网点项目已全部建设完成，项目节余资金为

５０５

，

８９７

，

９３２．７４

元，经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节余资金已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２

）超募资金

４

，

１８８

，

８５１

，

１４６

元均用于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序号 使用项目 金额

１

支付公司经营网点工程款

１

，

３４１

，

４９８

，

２００．００

２

支付购车款

４９８

，

５１５

，

９００．００

３

支付银行保证金

９３４

，

０２２

，

４００．００

４

偿还银行贷款

１

，

４１４

，

８１４

，

６４６．００

合计

４

，

１８８

，

８５１

，

１４６．００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发布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发布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发布的《关于募投项目中部分网点经营品牌进行调整及募投

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发布的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

、报道中称：“庞大已为萨博重组案提取坏账准备。 ”本公司澄清如下：

本公司目前并未就已向萨博汽车支付的

４５００

万欧元购车预付款提取坏账准备。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发布的《收购资产后续进展情况公告》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发布的《收购资产后续进展情况公告》。

３

、报道中称：庞大集团资产负债率为

８６．５０％

。 本公司澄清如下：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本公司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７７．３５％

，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６４．３７％

。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

三、其他说明

１

、 本公司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拟发行公司债券的资金用途，已

在相关公告中进行了披露。 本公司将继续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并积极回应投资者的咨

询。

２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应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４

证券简称：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７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

，

７０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华斯股份”）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５２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８５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 本次公开发行前， 公司总股本为

８

，

５００

万

股；公开发行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１

，

３５０

万股。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止，公司股本总额为

１１

，

３５０

万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８

，

５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４．８９％

。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贺国英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

届满后，在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持有的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公司的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公司股东深圳市众易实业有限公司、肃宁县华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肃宁县华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上海中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河北骏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韩亚杰、郭艳青、贺增

党、肖毅、欧锡钊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副总经理贺树峰，股东、监事吴振山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

后，其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公司的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

、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

上述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３

、经核查，在限售期内，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承诺，所持的本公司股份未发生转让、委托

他人管理及本公司收购的情况。

４

、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公司也未

发生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解除限售数量为

３

，

７００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２．６０％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１２

人。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１

韩亚杰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

贺树峰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注

１

３

贺增党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４

郭艳青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５

吴振山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注

２

６

欧锡钊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７

肖毅

１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１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８

上海中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

河北骏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肃宁县华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６８５

，

７００ ５

，

６８５

，

７００

１１

肃宁县华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１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１２

深圳市众易实业有限公司

１１

，

０７４

，

３００ １１

，

０７４

，

３００

合 计

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注

１

：公司股东贺树峰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注

２

：公司股东吴振山为公司监事，任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华斯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发表意见如下：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持有人遵守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

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要求；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华泰联合

证券对华斯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如适用）；

５．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和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为天弘丰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世纪证券

"

）和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万通证券

"

）签署的《天弘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世纪证券和中信万通证券为天弘

丰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代销机构。

自

2011

年

10

月

28

日起，世纪证券和中信万通证券在其所属营业网点办理天弘丰利分

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022-83310988

、

400-710-9999

网站：

www.thfund.com.cn

2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0755-83199511

网站：

www.csco.com.cn

3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96577

网站：

www.zxwt.com.cn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龙证券

"

）签署的《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

华龙证券为旗下基金的代销机构。

自

2011

年

10

月

28

日起， 华龙证券在其所属营业网点办理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420001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天弘永利债券

A

基金代码：

420002

、天

弘永利债券

B

基金代码：

420102

）、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420003

）、天弘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20005

）、天弘深证成份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

LOF

）（基金代码：

164205

）、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添利

A

基金代码：

164207

）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022-83310988

、

400-710-9999

网站：

www.thfund.com.cn

2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400-689-8888

网站：

www.hlzqgs.com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830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50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和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站上刊登了《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召开时间：

2011

年

10

月

27

日下午

14

：

00

3

、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二楼小报告厅

4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6

、主 持 人：董事、副总经理焦延滨先生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8

、会议的出席情况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7

人，代表股份

451,782,051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30.8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0

人，代表股份

446,118,891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46%

；网络投票的股东

47

人，代表股份

5,663,1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39%

。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审议的方式通过了下列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以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51,533,0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

；反对

248,99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

表决通过此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邢建枢 李汝刚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424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

2011-083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产品价格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1

年以来，公司咳速停糖浆的原材料持续上涨，经营成本攀升，为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

良性运行，确保公司的盈利水平，公司在充分研究原材料价格及产品成本变动的前提下，决定

从

2011

年

10

月

27

日起提高

100ml

咳速停糖浆的出厂价格，由原来的

5.1

元

/

瓶（含税）提高为

6.8

元

/

瓶（含税），上涨幅度为

33.33%

。

风险提示：

1

、公司此次提高产品价格幅度较大，可能出现产品销量下滑的风险；

2

、公司目前尚无法判断本次调整销售价格对

2011

年业绩的具体影响。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对本公司合理预期，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0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514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

2011-034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使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的发展情况，本公司将于

2011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五）

15

：

00-17

：

00

，参加重庆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开通仪式暨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 采取网络远程

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

重庆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irm.p5w.net/dqhd/

chongqing/index.html

）参与互动交流，本公司高管届时将与投资者进行网上交流和沟通。

本公司出席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粟志光先生，董事、

总经理夏康先生，董秘、副总经理夏光明先生，财务部经理廖忠海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600074

证券简称：

*ST

中达 编号：临

2011-019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收到申达企业集团软塑板块子银团

代理行中国农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债务逾期催收通知。 通知称，截止

2011

年

8

月，公司

共结欠申达企业集团软塑板块子银团贷款本金人民币

1894343675.73

元及利息

116683032.34

元。 其中，贷款本金

1279769369.53

元及相应利息已经逾期。 请公司按照申达企业集团软塑板块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

2032643675.73

元银团贷款协议》的约定立即向银团

各参贷行归还上述已经逾期的部分债务本金及相应利息。 否则， 银团将依法采取措施主张权

益。

目前，公司正积极与银团代理行等有关方面进行沟通磋商，协商调整还款计划及逾期贷款

的处置。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特此公告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791

股票简称：西北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25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

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9

月

23

日起连续停牌。

目前，重组双方已按程序聘请财务顾问、审计、评估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并制订工

作计划开始进场工作。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司股票继续停

牌。 公司承诺最晚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按照有关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公司股票

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有关规定，每周发布一次重组进展公告，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27

日

股票简称：

ST

国创 股票代码：

600145

公告编号：

2011-76

贵州国创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

《关于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并实行其他特别处理的提示性公告》中，将

2010

年度

报告相关数据单位

"

元

"

误输入为了

"

万元

"

，现对有关内容更正如下：

2011

年

4

月

30

日，本公司披露了

2010

年度报告。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公司

2010

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7,972,961.44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为

193,351.53

元。

本公司对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贵州国创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 年十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600603

股票简称：

ST

兴业 编号：

2011-013

上海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10

月

26

日收市后， 本公司接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铁铭先生及厦门大洲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的函，获悉公司实际控制人正在筹划与本公司相关的重大事项，该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ST

兴业（

600603

）自

2011

年

10

月

27

日起停牌。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尽快确定

是否进行前述重大事宜，公司承诺若未能在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就

有关重大事项与相关部门咨询论证，或有关初步论证未获通过的，公司将公告并于

2011

年

11

月

3

日复牌。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１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４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正文》，并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正文》、《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全文》。

经事后核查，《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正文》、《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全文》有一处信息披露有误，现对

相关内容予以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正文》、《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全文》第

２．２

条，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

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由于工作人员输入失误， 缺少一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信

息。

现更正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如下：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９

，

５７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

，

５４１

，

８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１

，

８９８

，

４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４４９

，

３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１

，

１２５

，

１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９６５

，

７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８３３

，

８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３０

，

０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银河银泰理财分红证券投资

基金

７３３

，

０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６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更正不影响《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正文》和《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全文》中的其他内容。 因

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和第三季度报告使用人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更正后的《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

正文》和《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3

2011

年

10

月

28

日 星期五


